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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通对康德伦理学的诠释及其影响

李科政

摘要:帕通及其«定言命令式»一书对当代英语学界康德研究影响深远,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帕

通对康德伦理学做出了一种同情的与接近直观的诠释,强调定言命令式不仅必须应用于对人的经验行动

的检测,还必须在人的经验处境中得到应用,他的诠释也就是后来罗尔斯所说的“建构主义”诠释.其次,

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前沿论题都是由帕通的诠释所引发的,例如,关于定言命令式的自然目的

论诠释,关于目的自身公式中的“人格中的人性”的争论.再次,帕通的“三公式说”诠释成为当代英语康德

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标准诠释范式,但这个诠释范式从根本上误解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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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伦理的实践哲学对近现代西方伦理的实践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对康德的伦理的

实践哲学的理解形成一种重要的哲学经典诠释现象.在众多关于康德伦理的实践哲学诠释中,赫伯

特詹姆斯帕通(HerbertJamesPaton;一般简称为 H．J．帕通)无疑是极重要的一位.帕通对康

德伦理的实践哲学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定言命令式:康德道德哲学研究»(１９４６).① «定言命

令式»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是要澄清当时英语学界对康德的一个普遍误解,即认为他企

图从“法则”的空洞表象中演绎出一切特定的义务.诚若如此,康德伦理学“即使不是病态的,也是无

足轻重的”② .因此,本文第二节主要从特征角度阐明帕通是怎样将康德伦理学诠释为一种“经验形

而上学”,且对定言命令式与现实的人类行动之间密切联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本文第三节将介

绍与讨论一些由帕通的诠释所引发的争论,它们是当代英语学界中的前沿论题.最后,本文第四节将

着重讨论帕通提出的“三公式说”的诠释,指出,虽然帕通的诠释是当代英语康德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

标准的诠释范式,但却从根本上曲解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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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次世界大战以前,英语学界对康德哲学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熟悉.其时,英语学者主要通过诺曼康浦斯密的«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释义»(CommentarytoKants‘CritiqueofPureReason’,１９１８)与他著名的英译版«伊曼努尔康德的‹纯
粹理性批判›»(ImmanuelKants‘CritiqueofPureReason’,１９２９)来了解康德的理论哲学;通过托马斯金斯米尔阿伯

特的英译版«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与其它伦理学理论著作»(Kants‘CritiqueofPracticalReason’andOtherWorkson
theTheoryofEthics,１８８９)与«伦理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FundamentalPrinciplesoftheMetaphysicsofEthics,１８９５)
来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帕通对康德在英语学界中的传橎与接受贡献很大,他的«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KantsMetaＧ
physicofExperience:AcommentaryonthefirsthalfoftheKritikderreinenVernunft,１９３６)虽然仅仅是对«纯粹理性批

判»上半部的释义,但在篇幅上却远远超过斯密的«释义».尽管其中不乏对康德的批评,但却更多的是在澄清康德的思

想,回应了许多流行的对康德的误解.怀着相同的使命感,帕通在二战的炮火声中创作了«定言命令式»(TheCategorical
Imperative:AStudyinKantsMoralPhilosophy,１９４６)一书,并同期推出了一本题名为«道德法则:道德形而上学的奠

基»(TheMoralLaworGroundworkoftheMetaphysicsofMorals,１９４６)的新译本.

②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AStudyinKantsMoralPhilosophy,London:HutchinsonsUniversityLibrarＧ
y,p．１９４６．,p．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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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行动中的经验性要素

康德伦理学中最容易引起的(同时也是最不应该有)两种质疑是:１．道德行动中不能包含任何自

然的偏好,道德行动的实施也不应产生丝毫的愉快.这种质疑可以追溯到大诗人席勒的讽刺诗,他认

为康德要求我们“怀着厌恶之情去做义务所吩咐的事情”①.２．康德企图从普遍法则的空洞概念中演

绎出种种具体的道德义务.这种质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他在那里对康德提出了著

名的“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指控.②

为了便于讨论,帕通把定言命令式的诸公式分别简称为公式I(普遍法则公式)、公式Ia(自然法则

公式)、公式II(目的自身公式)、公式III(自律公式)与公式IIIa(目的王国公式).③ 实际上,他认为«奠
基»中只有三个公式,公式Ia与IIIa不过是公式I与公式III的变体.根据这些公式,康德要求我们依

据普遍法则行动,把自己与他人看作目的自身,把行动的意志看作普遍立法的意志.但是,帕通强调:
“我们不能忽视公式I、公式II与公式III中的‘同时’.”④换句话说,这些公式并不反对我们“同时”依
据自己的准则行动,或者把自己与他人当作手段来使用.实际上,“法则”与“偏好”并非不可兼容.
«奠基»似乎给它们设立了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但帕通把这种对立解释为一种“孤立的方法”⑤.也

就是说,通过孤立地来看待行动的意志(或任性)的种种可能的规定根据(偏好或义务本身)来辨别与

证实行动的道德性来源.然而,这并不是说,“当一个偏好和一个履行义务的意志同时出现的时候,行
动就没有道德价值可言.”⑥实际上,康德不但不反对偏好,甚至还充分肯定它们在道德生活中的作

用.“他坚持认为,一个人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时的愉悦心情,是德性意念的纯正性的一种标志.”⑦

然而,想要充分理解康德伦理学作为一种经验形而上学的特征,就不得不提及帕通对“定言命令

式”(thecategoricalimperative)与“定言的诸命令式”(categoricalimperatives)的区分.尽管康德本人

对这一区分的强调似乎有些不足,但帕通的诠释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有助于把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引

上正确的道路.在他看来:１．独一的定言命令式是“一切特定的定言的诸命令式的原则”⑧.按照康

德的说法,这样的原则只有一个,但他实际上给了我们多个(帕通以为是五个)公式.当然,康德也解

释说,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并且相互“都在自身中自行把另外两个结合起来.”⑨

２．定言的诸命令式“是对定言命令式的应用”,它们是诸如“你不可说谎”“你不可杀人”这样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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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４８．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４５页(２５２２５３).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２９．这些公式的具体内容是:(１)公式I:“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

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２)公式Ia:“要这样行动,就好像你的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

法则似的”;(３)公式II:“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

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４)公式III:“意志能够通过其准则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５)公式

IIIa:“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必须如此行动,就好像它通过它自己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是普遍的目的王国中的一个立法的

成员似的”.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０页(４:

４２１),第４０页(４:４２１),第４９５０页(４:４２９),第５５页(４:４３４),第６１页(４:４３８).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２９n．
参见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４７ff．近期针对帕通“孤立的方法”的一个批判,可参见宫睿:«论康德义

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４９．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５７.参见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８页(６:２４n).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３４．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８页(４:４３６).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３４．



诫命(commands),也是道德法则对行动的具体要求.帕通说,定言的诸命令式以独一的定言命令式

为原则,“并且从中被推导(abgeleitet)出来,但是,这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事实上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是

‘演绎的’”①,相反,定言的诸命令式(作为义务)不仅必须包含经验性的内容(以明确道德行动者必须

做什么),而且它们显然只能来自直接地来自经验.因此,具体的义务并不直接从定言命令式中演绎

而来,而是必须通过它的经验性的应用被推导出来,尽管这种应用本身并不是经验性上有条件的.
正如知性的范畴与原理没有先验的应用,而是只有经验性的应用②,帕通想要强调的是,道德的

先天法则也只有经验性的应用,而且必须在“人类的种种条件下”(underhumanconditions)得到应

用③.在此,“经验性的应用”表明,定言命令式仅仅作为经验中的行动的条件而应用于后者;“人类的

种种条件下”则表明,它应用必须充分考虑行动在经验中的内部的与外部的环境.“孤立的方法”旨在

把行动中的种种性质上不同的因素分离开来加以考察,这对于反思行动的道德性来源来说无疑是正

确的.然而,帕通提醒说,孤立的“善性”(goodness)毕竟只是心灵中的“抽象的概念”,唯有“处在一个

具体处境中的一个事物的实际的具体善性才是唯一实在的善性”④.这一点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康德

用以阐释公式Ia的四个例子之中⑤,在那里,待考察的准则无不来自现实的生活经验.准则的普遍化

要求去除其有效性的经验性的(主观的)条件,但不是(也不能)去其经验性的内容.这种思路直接影

响到约翰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设计,他要求在“无知之幕”下保留各方对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与

人类心理的特定知识⑥.因此,帕通坚信,康德没有打算从纯然形式的法则中直接演绎出具体的义

务,“相反,它们是在活出一种善的生活中制定出来的”⑦.
帕通的这种诠释就是罗尔斯所谓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尽管他本人没有使用这个术

语.⑧ 在罗尔斯看来,康德式建构主义包含两个要素:１．一种特定的人格(Person)观念:在康德这里,
就是“理性行动者”(rationalagent)⑨;２．一个理性建构程序:在康德这里,就是定言命令式,它被用于

检测何种行动的原则必然地适用于一切理性行动者. 这个建构程序的具体应用是:我们根据自己

现实的处境、根据自己特定的心理活动与需要,预采纳一个行动的准则,然后再根据定言命令式来检

测它是否可普遍化,从而被升级为一个对一切理性行动者都有效的原则.因此,行动的内容(质料)始
终来自于经验,定言命令式作为一个检测程序,服务于把一个通过检测的准则升级为法则,并且通过

这种方式赋予其道德性.换句话说,行动的道德性是在这个程序中被建构出来的,道德法则(作为具

体的义务)并非理性中固有的命题,它们即使在逻辑上也不先于理性的建构活动,而是必须被设想为

这种建构活动的结果.而且,根据这种诠释,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定言命令式的应用自始至终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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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８页(A１３９/B１７８),第１５２页

(A１４６/B１８５),第２１２页(A２３８２３９/B２９７２９８),第２１６２１８页(A２４６２４８/B３０３３０５),第２４５页(A２９６/B３５３)等处.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５２,p．５５,p．５８．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３６．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４１４３页(４:４２１４２３).

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MA):Ha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１,p．１３７．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８４．
“建构主义”这个术语是由罗尔斯最早使用的.Cf．JohnRawls,“KantianConstructivisminMoralTheory”,TheJournal
ofPhilosophy,vol．７７,no．９,１９８０,pp．５１５５７２．
实际上,康德使用的是“理性存在者”(vernünftigesWesen),这个词也有“有理性的本性”的意思.“理性行动者”(ratioanlaＧ
gent)其实是英语康德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行动者”(agent)被用于强调理性存在者在此主要被看作一个具有“行动

能力”(agency)的存在者.“理性行动者”这个术语很可能也是帕通在«定言命令式»中最早使用的,罗尔斯效仿之而使用

“理性而合理的行动者(rationalandreasonableagent)”的术语,因为他把康德的vernünftig译作rationalandreasonable.
参见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５１６．至于罗尔斯如何把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应用于他的正义理论,以
及他和帕通如何误解了康德的理论,参见李科政:«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诠释»,«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有脱离经验性的处境,它绝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同时,理性的整个这种建构活动还要求一个经验

性的行动先行被给予,正如理论认识中的知性活动也要求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先行被给予一样.
这就是帕通在«定言命令式»中提出的建构主义诠释,并且在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讲义»中得到

了更为详细的阐述.而且,这种诠释作为一种道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的特征,还表现在帕通与罗尔斯的

一个倾向之中,即用公式Ia(帕通把它说成是一个“感性的程序”①)来诠释公式I.当然,这并不是说

定言命令式的应用(或者这个理性建构程序)本身以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为条件,否则就会彻底有悖于

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精神.

二、目的论的法则与人格中的人性

帕通的«定言命令式»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当代英美康德学界,任何一本严肃的伦理学著作都无法

绕开它.这不仅是因为帕通对康德伦理学的同情的与合乎情理的诠释,更是因为他的诠释为当代学

者留下了一系列有待讨论的话题.当然,本文囿于篇幅的限制,无法逐一对它们做出讨论.因此,本
节的讨论将集中在两个重要的话题之上:１．帕通对公式Ia的目的论的诠释;２．帕通对公式II中的“人
格中的人性”的诠释.

正如前文所言,帕通把定言命令式解读为行动准则的可普遍性的检测程序,或者道德法则(作为

具体的义务)的建构程序.而且,帕通相信,康德更建议我们使用公式Ia(而不是公式I),因为它“更接

近直观,并由此更接近情感”②.这个公式要求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意志使行动的准则成为一个“普遍

的自然法则”?③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自然法则”理解为机械论的因果法则,康德给出的例子就会

显得有些牵强.例如,“如果生活的痛苦多于快乐就应当自杀”为什么无法通过检测,它似乎符合趋乐

避苦的原则.然而,帕通指出,康德在此使用的其实是目的论的自然法则.康德没有明确说出这个概

念,或许是因为他对目的论法则的思考直到«判断力批判»才得以成熟,他甚至还为此重写了这本书的

导言.④ 无论如何,帕通相信:“当康德要求我们把一个待议的准则设想为一个自然法则的时候,我们

必须把它设想为一个自然目的论的法则;因为,它是一个行动的准则,而行动自身本质上就是合目的

的.”⑤而且,根据这个程序,准则总是通过我们的“愿意”被采纳为法则的.因此,公式Ia的检测标准

实际上是:“一个致力于人类本性中的种种意图的一种系统的和谐的意志是否能够一贯地愿意这个特

定的准则成为一个人类本性的法则.”⑥

那么,根据这种诠释,“自杀”的准则就由于“凭借以敦促人增益生命为使命的同一种情感来毁灭

生命本身”⑦,从而有悖于“人类本性中的种种意图的一种系统的和谐”,无法被一贯地愿意.同样,康
德的其它例子———虚假承诺、浪费自己的才能与拒绝帮助他人———也必须以目的论的法则为标准而

被拒斥.这种诠释有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刘易斯怀特贝克与布鲁斯奥恩,但它也难免会遭遇

到一些批评,较近的一次来自国内学者宫睿⑧.当然,本文无意(也没有必要)在此参与到争论之中,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宫睿在他的论文中还考察了其它两种流行的诠释,它们是:１．以保罗
迪特李希森、奥特弗雷德赫费与理查德加尔文为代表的“逻辑矛盾的诠释”;２．以克里斯蒂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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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４６．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８页(４:４３６).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４０页(４:４２１).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刘作:«康德为什么要重写‹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世界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５１．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４６．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４１页(４:４２２).
宫睿:«康德的自然法则公式:以虚假承诺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斯嘉德、奥诺拉奥尼尔与芭芭拉赫曼为代表的“实践矛盾的诠释”.① 宫睿把它们当作对公式Ia
的三种不同的诠释来分别加以考察,而且,就它们各有特点并各自包含一些(至少看似)互不相容的要

素而言,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逻辑矛盾的诠释”与“实践矛盾的诠释”都可以看

作是对“目的论的诠释”的修正与发展,因为它们都不可能单凭机械论的因果法则得到合理的诠释,而
是必须诉诸“人类种种意图的和谐一致”.

康德伦理学中另一个广为人知却不易理解的主张是“人是目的”,即他在公式II中所提出的要把

我们自己与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自身”来使用的要求,帕通对这个主张提出了一个通俗易

懂又不失自洽的诠释.首先,他解释说,“人性”是指“我们具有理性,尤其是具有一个理性的意志这个

人类的本质特征.”②由于康德把“人格”定义为“理性存在者”③,这个解释自然是正确的.然后,他继

续解释说,“目的自身”是指“纯然由理性自身,而不是服务于偏好的理性给与我们的目的”,它是一种

“客观的”与“绝对的”目的,“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④ 这些说法与康德的文本是相符的,而且,由于

他把“目的”定义为“意志的规定根据”⑤,说“实践理性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它
也无需同时是欲求能力的一个对象.最后,帕通说,目的自身就是一个善的意志⑥.由于康德确实说

过“意志无非就是实践理性”⑦,这个解释至少看上去是正确的.根据这些解释,帕通认为,把人当作

目的自身来使用包含三个方面:１．敬重他人的理性意志;２．促进而不是阻碍他人的理性意志;３．他人

的理性意志(与我自己的理性意志一样)都是普遍的定言命令式的来源.而且,在他看来,第三个方面

是前两个方面的根本理由.⑧

然而,帕通的诠释还包含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它们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是国

内外康德研究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首先,帕通把“人格中的人性”等同于“人格性”,同时又说它是

“善的意志”.⑨ 如果人格性是指“出自义务而行动的能力”,善的意志是指“出自义务而行动的意志”,
那么,把它们等同起来的做法就很容易遭到质疑.例如,约翰罗尔斯就认为,“道德的人格性”是“使
我们具有一个善的意志得以可能的能力”.其次,帕通在阐释康德的第三个例子(培养自己的才能)
时说:“‘人性’涵盖的不只是我们的理性意志,而是一切我们在艺术和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能

力.”无论如何,这个说法显然与他在前面把人性与人格性等同起来的做法相冲突.而且,康德在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一个段落中,似乎把人性与人格性明确地区分为理性的两种不同的能

力,当代学者也经常援引这个段落来反对把人性解释为人格性.从这些问题出发,当代学界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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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睿:«康德的自然法则公式:以虚假承诺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６５．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４９页(４:４２８).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６８．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４７页(４:４２７).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６９．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３０页(４:４１２).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７０．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７５．
JohnRawls,LecturesontheHistoryofMoralPhilosoph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０,p．１８８．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７３．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１２１３页(６:２７２８).

ChristineKorsgaard,CreatingtheKingdomofEnd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６,pp．１１３１１４;Allen
W．Wood,KantsEthical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p．１１９．



格中的人性”形成了四种互不相容的诠释:１．人性是一般的理性选择能力①;２．人性是理性的道德能

力②;３．人性根本不是一种能力,而是指善的意志③;４．人性不是能力,而是指人的理性实存,即“依据

对法则的表象而行动”的存在方式④.
当然,由帕通的诠释所引发的争论还远不止上述这些.实际上,当代英语学界在康德伦理学研究

领域的前沿论题,几乎都与帕通及其«定言命令式»一书有关.而且,尽管针对帕通的质疑与批评很

多,但他的许多观点(包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释)———虽然可能阐述得不够清楚明确,也可能忽略了

一些更为细节的问题———都是正确的与富有洞识的.更重要的是,帕通为当代英语学界对康德的定

言命令式学说的诠释奠定了一个基本范式,尽管在笔者看来这个范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三、“三公式说”的诠释范式及其批判

帕通及其«定言命令式»对英语康德学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他为定言命令式学说提出的“三个相

对独立的公式(三公说)”的诠释范式.也就是说,帕通相信,康德在«奠基»中一共提出了三个主要的

公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⑤ 这种诠释范式与传统的“一个总公式＋三个附属公式(四公

式说)”的诠释范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在后来的７０年中成为了英语康德学界的一个标准诠释.
帕通首先反驳了“四公式说”,而且,在他对“四公式说”的阐述中,并没有公式III的位置,被当作

第三个附属公式的是公式IIIa———也就是说,公式I是总公式,三个附属公式是分别是公式Ia、公式II
与公式IIIa.在他看来,由于“公式I和公式III乍看起来是如此的相似”,“四公式说”的拥护者们忽视

了它,并且主张公式I有一个较高的地位.⑥ 由此出发,帕通指出,公式I与公式III(以及其它公式)之
间并没有一种从属关系,因为“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占据了显著地位的是公式III,而不是公式I”⑦.
而且,这几乎就是帕通反驳“四公式说”的唯一论据.然而,这个论据是高度可疑的.因为,尽管«实践

理性批判»中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

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立法准则”⑧———确实与帕通所说的公式III更为相似⑨,但真正被康德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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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与艾伦伍德.Cf．,ChristineKorsgaard,CreatingtheKingdomof
Ends;andTheSourcesofNormativi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６;AllenW．Wood,KantsEthical
Thought;andKantianEth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
这种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小托马斯希尔与罗杰沙利文.Cf．,ThomasHill,Jr．,DignityandPracticalReasonin
KantsMoralTheory,Ithaca&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RogerSullivan,ImmanuelKantsMoralTheoＧ
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andAnIntroductiontoKantsEth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Ｇ
tyPress,１９９４．
这种诠释最激进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迪安.Cf．,RichardDean,TheValueofHumanityinKantsMoralTheory,OxＧ
ford:ClarendonPress,２０００．
这种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延斯蒂默曼与斯文尼霍姆.Cf．,JensTimmermann,‘ValuewithoutRegress:Kant’s“ForＧ
mulaofHumanity”Revisited,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vol．１４,２００６,pp．６９９３;SvenNyholm,‘OnKant’sIＧ
deaofHumanityasanEndinItself,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vol．２４,２０１６,pp．３５８３７４．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帕通其实从«奠基»中找到了五个公式.但是,他认为公式Ia不过是公式I的一个变体,公式IIIa也

不过是公式III的一个变体.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只有三个主要的公式.同时,说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并不是说它们没

有像康德所说的那般“每一个都在自身中自行把另外两个结合起来”.而是说,它们没有“四公式说”所主张的那种从属

关系.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３０．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３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页(５:３１).
帕通的公式III是指“意志能够通过其准则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５页(４:

４３４).然而,即使是“三公式说”后来的支持者们,也鲜有人把它看作公式III.罗尔斯也只是把它看公式III的一个变体.



“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的,其实是“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①.
换句话说,帕通的反驳只适用于一种错误的“四公式说”,他所谓的公式III不过是公式I结合了“意志

的普遍立法”的理念之后的一个表述.而且,这个表述并没有为公式I增添额外的内容,因为它采纳

法则的根据不过是行动者的“愿意”.
然后,帕通提出了他的“三公式说”———定言命令式共有三个主要的公式,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从属

关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对独立的.康德在«奠基»中说:“三种表现道德原则的方式在根本上只

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②这句话依据(一种正确的)“四公式说”是指:公式I是一个总公式,
而公式Ia、公式II与“意志的普遍立法理念”是它的三个变体.然而,依据帕通的“三公式说”,并没有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总公式③,“同一个法则的三个公式”无非是要强调三个公式的内在同一性,即“它
们中的每一个都在自身中自行把另外两个结合起来”的关系④.甚至,在他看来,如果非要说哪个公

式更具有优越性,那就是公式III,并且更为明显地反映在公式IIIa中.帕通说:“在公式IIIa中,我们

达到了如是一个表象,即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作为目的自身联结成服从于一个普遍法则的一个完备

体系.这个公式把其它两个公式联合在自身之中.”⑤无论如何,帕通的“三公式说”后来成了英语康

德学界的一个标准范式,罗尔斯、科斯嘉德、保罗盖耶、艾伦伍德、斯蒂芬恩斯特龙、萨莉西季

威克、理查德迪安与其它许多学者(尽管不无批判与扬弃)都是它的支持者.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坚

持“四公式说”,例如延斯蒂默曼⑥.
当然,帕通有注意到,康德把公式I说成是定言命令式的“严格的方法”(diestrengeMethode),并

且要求我们“更好是在道德评价中始终按照”它来行事;同时,他还把其它公式说成是一种“更接近直

观”方法.⑦ 显然,这个说法不利于“三公式说”的合法性.但是,帕通没有为此提出详细的解释,他只

是轻描淡写地把它算作康德的一个错误.⑧ 套用康德的一个比喻(他把道德理性的原则比作一个罗

盘⑨),帕通指出:“具有一个罗盘并不能让我们免于必须找出我们相对于自己的重点处于什么位置,
也不能让我们免于必须在朝着那个方面前进的过程中适应特殊的地形.”而且,帕通相信,为我们能

使用这个罗盘,公式I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够的,更多的信息必须由其它公式提供.因此,公式II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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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２页(４:４３１).而且,康德紧随其后的段落中,明确地把这个理念说成是“原则的目前这

个第三公式”.参见第５３页(４:４３２).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８页(４:４３６).
康德确实明确地把公式I叫作dieallgemeineFormel(总公式),并且说它是dieallgemeineFormel(严格的方法).参见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９页(４:４３６).然而,allgemein一词的翻译与理解存在分歧,因为它与“普遍法则(das
allgemeineGesetz)”中的“普遍”是同一个词.因此,帕通本人将其译作universalformula,从而只是公式I的一个名称,并
没有表达出一种高于其它公式之上的地位.Cf．,H．J．Paton,TheMoralLaworKantsGroundworkoftheMetaphysＧ

icsofMorals,HutchinsonsUniversityLibrary,１９４６,p．１０４．苗力田先生似乎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将原文中

的“unddieallgemeineFormeldeskategorischenImperativszumGrundelegt”粗略地译作“以定言命令的形式为基础”.参

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６页.杨云飞老师将其译作“并把定言命令

的这条普遍性公式作为基础”,单就这个术语而言,他的理解似乎与帕通一致,尽管他本人并不赞同“三公式说”.参见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５页.总的来说,如何理解dieallgemeineＧ
Formel中的allgemein,多少会影响对定言命令式学说的诠释.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８页(４:４３６).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８５．
Cf．,JensTimmermann,KantsGroundworkoftheMetaphysicsof Moral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７．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９页(４:４３６４３７).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４１．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５９页(４:４３６４３７).

H．J．Paton,TheCategoricalImperative,p．１４１．



公式I的一个必要补充,它“禁止我们成为势利小人———在任意不公地对众人格加以区别对待的意义

上”①.同样,公式III也是一个必要补充,尽管它看上去与公式I相差无几,但却坚称包含在公式I中

的强制(necessitation)或强迫(compulsion)“是由我们自己的理性意志施加的”②.最后,帕通指出,公
式IIIa是“康德的全部公式中最为综合性的”③,是一个“完备的规定”(dievollständigeBestimＧ
mung)④.但是,他承认这个公式不能是严格的方法,因为它引入了质料,从而诱导我们出自利己的动

机去实现一个目的王国.⑤

然而,这种“三公式说”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正如前文曾提及过的,帕通、罗尔斯以及其他支持

“三公式说”的学者几乎全都倾向于以公式Ia来诠释公式I,并且实际上把前者(而不是后者)看作康

德的“严格的方法”.帕通实际上把公式Ia看作定言命令式的检测程序,罗尔斯更是基于公式Ia发展

出一个“四个步骤的CI程序”(fourＧstepCIＧProcedure)⑥.然而,由于这个程序依赖于“自然法则”的
概念,使它难以回应一种最初由叔本华提出的“隐秘的利己主义”的质疑⑦,同时也难以应付一种麦金

太尔式的诘难,即康德的程序似乎也适用于一些非道德的行动原则⑧.因此,帕通与罗尔斯都承认,
把这个公式看作定言命令式的“严格的方法”似乎是不够的,罗尔斯甚至猜测,CI程序应该包含两个限

制条件,一是对自身特定目的与欲望的无知,二是对自身在法则适用后的社会世界中的特定地位的无

知⑨.正是基于这两个理由,罗尔斯为他的“原初状态”(originalposition)设计了一个“无知之幕”(the
veilofignorance). 再者,正是由于过度强调“自然法则”的概念,以及公式II的相对独立的地位,西
季威克才会认为,把他人当作目的自身来对待的要求“依赖于并且合乎他们的各种非理性的冲动———
他们经验性的欲求与厌恶”.同样,这个质疑也无法在“三公式说”的诠释范式下得到妥善的回应.

无论如何,尽管“三公式说”在当代英语康德伦理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康德的许多当代诠释

者们也为它做出了诸多修订,但它依然从根本上曲解了定言命令式学说.当然,传统的“四公式说”也
确实存在许多缺陷,帕通(以及当代许多学者)对它提出的批评也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一种修订版

的“四公式说”完全可以克服这些缺陷.

四、小结

笔者曾在其它论文中提出过一种新的“四公式”说,根据这种诠释:首先,公式I(普遍法则公式)
必须被看作一个总公式与“严格的方法”,它并没有使用一个“自然法则”的类比概念,而是依据一个抽

象的“普遍法则”的概念,从而完全可以克服那种叔本华式的质疑.而且,只要我们牢记法则的内容来

自于“准则”,法则的规定根据是行动者的“愿意”,它就绝不缺少一个定言的命令式所必需的全部要

求.其次,公式Ia(自然法则公式)、公式II(目的自身公式)与意志立法的理念是三个附属性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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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仅各自包含了一个类比概念———即“自然法则”“目的”“立法”的概念———而且,它们的应用也

必须被看作是一种联合应用.这种“联合应用”的理念对于克服传统“四公式”说的种种缺陷来说至关

重要,它要求以“目的”的概念来限制我们对“自然法则”的理解,用“立法”的概念来限制我们对“目的”
的理解.最后,这种联合应用的理念集中地体现在公式IIIa(目的王国公式)中,尽管它并不能代替定

言命令式的“严格的方法”.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当我们“通过上述三个概念来引导同一个行动”①,许
多流行的质疑与批评将立刻被揭示为错误的与无效的.

当然,尽管帕通对定言命令式学说的“三公式说”是错误的(并且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
但他的研究对于康德伦理学在二战以后的英语学界的传播与接受,对于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

义传统在当代伦理学中的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在康德伦理学的诸多细节问题上,帕通的

诠释都表现出了天才般的理解与卓越的洞识.而且,他对定言命令式的建构主义诠释,直接启发了罗

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进而对当代政治哲学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深远影响.

PatonsInterpretationonKantsEthicsandItsInfluence

LiKe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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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tonandhisTheCategoricalImperativeexertprofoundinfluenceonKantianstudyin
contemporaryEnglishacademiccircle．Firstly,PatongivesasympatheticandnearlyintuitiveinterＧ
pretation,emphasizingthatthecategoricalimperativemustnotonlybeappliedtothedetectionof
humanempiricalactions,butalsobeappliedtohumanempiricalsituations．Hisinterpretationislat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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